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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harmaron Beijing Co., Ltd.*

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59）

有關投資康君仲元基金的關連交易之更新公告

茲提述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8月12日
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投資康君仲元基金（「關連交易」）。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向股東提供有關關連交易最新發展的最新資料。於2022年10月28日收
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本公司、普通合夥人及康君仲元基金之其他有限合夥人訂
立了有關康君仲元基金之經修訂及重列有限合夥協議（「新有限合夥協議」）。有關
康君仲元基金的規模上限由人民幣1,500百萬元增至人民幣2,100百萬元、延長康
君仲元基金的後續認購期及接納額外的有限合夥人加入康君仲元基金的有限合夥
協議修訂事項，已由董事會於2022年7月28日批准。本公司出資金額不受影響，
仍為人民幣260百萬元。下文載列經新有限合夥協議修訂（「修訂」）之主要條款。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新有限合夥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與該公告所披露之有限合夥
協議之條款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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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主要條款

原條款 修訂後

1. 釋義

「最後交割日」指自首次交割日起十二
(12)個月屆滿之日；

1. 釋義

「最後交割日」指自首次交割日至2022
年9月30日起十二(12)個月屆滿之日；

3.4 目標募集規模

3.4.1 合夥企業的目標募集規模暫定為
人民幣12—15億，由合夥企業的
全體合夥人認繳。普通合夥人有
權根據募集情況決定調整合夥企
業的認繳出資總額，但募集規模
最高不得超過人民幣15億元。

3.4 目標募集規模

3.4.1 合夥企業的目標募集規模上限暫
定為人民幣2112—15億，由合夥企業
的全體合夥人認繳。普通合夥人有權
根據募集情況決定調整合夥企業的認
繳出資總額，但募集規模最高不得超
過人民幣15億元。

本公司認為，該等修訂乃為滿足康君仲元基金於其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的營運
需求而作出，且本公司、於康君仲元基金的投資、本公司於本年度或其後年度的
生產及營運、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將不會因該等修訂而受到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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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

新有限合夥協議的普通合夥人及有限合夥人以及彼等各自的資本承擔載列如下：

合夥人 資本承擔

於康君仲元
基金的權益

百分比
（人民幣元）

普通合夥人
康君投資 4.50百萬 0.24%

有限合夥人
廈門康泓灣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1) 350.00百萬 18.62%
服貿基金# 350.00百萬 18.62%
本公司 260.00百萬 13.83%
寧波市產業發展基金# 250.00百萬 13.30%
寧波通商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2) #+ 99.00百萬 5.27%
寧波杭州灣新區新興產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3) #+ 80.00百萬 4.26%
廈門仲圓至康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4) 76.50百萬 4.07%
平潭建發# 70.00百萬 3.72%
郁岳江# 60.00百萬 3.19%
東方證券# 50.00百萬 2.66%
臨軒之曜# 50.00百萬 2.66%
太平（深圳）醫療健康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5) #+ 50.00百萬 2.66%
上海張江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6) #+ 50.00百萬 2.66%
北京昌平中小企業成長投資基金（有限合夥）(7) #+ 30.00百萬 1.60%
海南君祺 20.00百萬 1.06%
寧波捷瑞股權投資有限公司(8) #+ 20.00百萬 1.06%
王波# 10.00百萬 0.53%

# 指獨立第三方
+ 指根據新有限合夥協議獲接納加入康君仲元基金的額外的有限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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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廈門康泓灣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廈門康泓灣」），前稱寧波泓灣投資管理合夥企業
（有限合夥），並於該公告稱為寧波泓灣。

2. 寧波通商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於2020年6月2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
夥企業。

3. 寧波杭州灣新區新興產業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11年9月9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

4. 廈門仲圓至康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廈門仲圓至康」，前稱北京仲康致遠管理諮
詢服務有限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並於該公告稱為北京仲康致遠。

5. 太平（深圳）醫療健康產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一家於2021年10月11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6. 上海張江科技創業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04年10月9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7. 北京昌平中小企業成長投資基金（有限合夥），一家於2016年12月27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有限合夥企業。

8. 寧波捷瑞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2021年2月8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9. 上表中若出現總計與各分項數值之和尾數不符的情況，均為四捨五入原因造成。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康君投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在有限合夥人中，以下有限
合夥人亦為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人士：

1. 廈門康泓灣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百萬元。其
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樓小強先生及鄭北女士分別擁有50%及50%。廈門康泓灣
主要從事投資管理及投資諮詢。

2. 海南君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百萬元。其由
本公司主要股東君聯資本全資擁有。海南君祺主要從事創業投資及個人商務
服務。

3. 廈門仲圓至康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註冊資本為人民幣76.51
百萬元。該公司由康君投資（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其0.01%的股權。該公司
由有限合夥人樓小強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李承宗先生（本公司首席財務
官兼董事會秘書）、蘇躍星先生（普通合夥人的法定代表兼總經理）及陳曉倩
女士（普通合夥人的合規和風險管理負責人）分別持有其78.42%、13.07%、
3.66%及0.26%的股權。餘下4.59%的股權由身為獨立第三方的8名個人有限
合夥人持有。廈門仲圓至康主要從事企業管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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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新獲接納的有限合夥人為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人士。

除上述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康龍化成（北京）新藥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樓柏良博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2022年10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樓柏良博士、樓小強先生及鄭北女士；非執
行董事陳平進先生、胡柏風先生、李家慶先生及周宏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
麗華女士、周其林先生、曾坤鴻先生及余堅先生。

* 僅供識別


